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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遺產贈與稅

遺產稅係因死亡事實而發生之財產所有權移轉時所課徵之租稅；贈與稅係因

贈與事實而發生之財產所有權移轉時所課徵之租稅。遺產稅為所得稅之輔助稅、

贈與稅為遺產稅之輔助稅，皆為達到公平之目標。

壹、遺產稅之優缺點

一、優點（即課徵遺產稅之理由）

（一）符合社會公平：遺產及贈與稅重課不勞利得，符合量能課稅原則。

（二）可作為所得稅的輔助稅所得稅基於下列原因，仍無法完全達到公平的

目標，而遺產及贈與稅即具有輔助所得稅達到公平的目標。

1.稅法常對某些所得給予免稅的優惠。

2.許多所得逃避了所得稅的課徵。

3.即使非免稅亦未逃漏，稅後所得長期累積亦成為鉅額財富。

（三）符合直接稅的本質：遺產稅是基於死亡的事實而課徵，最難轉嫁，符

合直接稅本質。

（四）可作為其他租稅課稅資料的補充：遺產稅的課徵，納稅義務人難以逃

漏，對於所得稅的申報及其他財產稅的申報，可發生旁證的作用。

（五）財產收入穩定：遺產稅基於大數法則的推算，可提供穩定的收入，且

隨著經濟成長，個人財富增加，稅收亦隨之增加。

二、缺點（即反對課徵遺產稅之理由）

（一）對經濟成長的影響：對遺產課稅影響儲蓄的意願，不利於經濟發展。

（二）違反課稅不得侵蝕稅本的原則：因其稅率高且對已形成之資本課稅，

故侵及稅本。

（三）稅收缺乏彈性。

（四）不易把握動產課稅。

（五）易生逃漏、扭曲資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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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遺產贈與稅制度種類

一、遺產稅制的種類

（一）總遺產稅制

所謂總遺產稅制，係遺產稅之課徵以被繼承人所留遺產總額的大小按累進稅

率計稅，稅負之大小與各繼承遺產金額之多寡無關；同時，原則上亦不考慮繼承

人與被繼承人之親疏關係。我國現行遺產稅為總遺產稅制，其優缺點如下：

1.優點：可依遺產總額採累進課徵，實現量能課稅原則。

2.缺點：無法按親屬之親疏程度實行差別課稅，違反人類本性之家族情感。

（二）分遺產稅制

亦稱繼承稅制。所謂分遺產稅制，不以遺產額之大小來決定稅負，而係以繼

承人所繼承遺產之多寡及繼承人與被繼承人之親疏關係來決定稅負。

1.優點：可依親疏程度實行差別課稅，尊重人類本性的家族情感。

2.缺點：無法將遺產累計合併加以累進課徵，違反量能課稅原則。

（三）混合遺產稅制

所謂混合遺產稅制，係對被繼承人所留遺產先課一次遺產稅，稅後遺產分配

於各繼承人時，再就各繼承人之繼承額課徵繼承稅。

1.優點：可兼取總遺產稅制量能課徵之優點及分遺產稅制按繼承人與被繼承

人之親疏程度實行差別課稅，尊重人類本性的家庭情感。

2.缺點：

(1)增加人民稅務負擔，且不利資本之累積。

(2)加重稅務行政工作。

二、贈與稅制之種類

（一）總贈與稅制

採總遺產稅時採用，總贈與稅又稱贈與人稅，係以贈與人為納稅義務人，並

以贈與人在 1年中所為贈與之和，按累進稅率課徵；至於受贈人之人數及各人受

贈金額之多寡在所不問。在採總贈與稅制時，除少數情況納稅義務人為受贈人外，

納稅義務人均為贈與人，故此種贈與稅又稱贈與人稅。我國現行贈與稅為總贈與

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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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贈與稅制

又稱受贈人稅，係以受贈人為納稅義務人，稅負計算係以受贈人在一課稅年

度中之受贈總額，按累進稅率課稅，受贈愈多，稅負愈重，與總贈與稅制，贈與

愈多、稅負愈重之情形不同。

三、遺產稅與贈與稅之配合

（一）稅制之配合

贈與稅之課徵係為防止納稅義務人利用生前分散贈與以逃避死後之累進遺產

稅負而設立，故為遺產稅之補充稅，遺產稅採總遺產稅制，則贈與稅必採總贈與

稅制；遺產稅制若採分遺產稅制，則贈與稅必採分贈與稅制，此即為遺產稅與贈

與稅之稅制配合。

（二）稅率之配合

在稅率設計上，為防止納稅義務人藉生前分散贈與規避死後累進的遺產，故

同額之財產作為贈與所適用之稅率，應高於同額財產作為遺產時所適用之稅率，

此即為遺產稅與贈與稅之稅率配合。

參、遺產稅應否採低稅率問題

一、贊成採低稅率之理由

（一）有利於經濟成長

1.對遺產課徵高稅率之遺產稅，將影響人民工作、投資以賺取的所得、儲蓄

以累積財產之意願，不利於經濟成長。反之，降低稅率，則具有鼓勵工作、儲蓄

及投資意願之效果，可促進經濟成長。

2.現行個人綜合所得稅採屬地主義，高所得個人常藉海外投資規避所得稅之

課徵。而前述海外投資資金回流，成為國內遺產時，則需課徵遺產稅，此時如課

以高稅率，將影響海外資金回流國內之意願，不利於經濟成長。反之，降低稅率，

則具有鼓勵資金回流之效果，可促進經濟成長。

3.遺產稅係對已形成之資本課稅，採高稅率，將造成侵及稅本之現象，影響

資本形成。反之，降低稅率，則有助於資本形成及經濟成長。

（二）減少逃漏稅意願，促使課稅公平

租稅規劃及逃漏對納稅義務人而言，雖將產生成本，惟其所得之利益為稅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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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之金額，故稅率愈高、稅負愈重，租稅規劃及逃漏之利益愈高，意願亦隨之

增加。此時，如能適度降低遺產稅稅率、降低租稅規劃及逃漏之利益，將可有效

降低納稅義務人租稅規劃及逃漏之意願，反而可促使租稅公平。

（三）簡化稅務行政，降低稽徵成本

租稅規劃及逃漏意願降低後，稽徵機關可減少查緝逃漏稅之成本，有效簡化

稽徵作業、降低稽徵成本。

（四）有益於稅收成長

降低遺產稅稅率，除有益於海外資金回流外，亦可減少租稅逃漏，兩者均將

使遺產稅稅基擴大，只要稅基擴大之幅度大於稅率降低之幅度，稅收仍將成長。

二、反對採低稅率之理由

（一）不符合社會公平

1.遺產稅係對免稅、逃漏稅所得及已課稅所得累積之遺產課稅，具有輔助所

得稅達成課稅公平之功能，故其最高稅率宜高於綜合所得稅最高稅率，以符合量

能課稅之目標。反之，降低遺產稅稅率，則將阻礙此項目標之達成，造成社會不

公平現象。

2.現行個人綜合所得稅採屬地主義，高所得個人雖可藉海外投資，規避所得

稅之課徵，惟海外投資所得累積之遺產，仍無法避免遺產稅之課徵，故遺產稅宜

採高稅率，以矯正前述藉國內來源所得轉變為國外來源所得所造成之不公平現象。

3.遺產之繼承為造成所得分配不公平之重大原因，故不宜任意降低，以免所

得分配趨於惡化。

（二）降低稅率對於經濟成長之助益尚屬有限

1.遺產稅之課徵，對於人民之工作、投資及儲蓄意願將產生替代效果（為負

效果）與所得效果（為正效果）。假設高所得者為維持既定之遺產，增加工作及

投資意願以增加所得，提高儲蓄意願以增加財產，且該正效果大於負效果，則遺

產稅之課徵，反而可能使工作、投資及儲蓄意願提高，此時，降低稅率，反而不

利於經濟成長。

2.現行遺產稅採屬人兼屬地主義，中華民國國民且經常居住在中華民國境內

者，其境內、外遺產均需課徵遺產稅，對這些個人而言，資金滯留國外，亦無法

規避遺產稅之課徵，故遺產稅尚不致影響其資金流向，降低稅率亦無法發揮鼓勵

資金回流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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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遺產稅因對累積之遺產課稅，或可能發生稅負遽增，影響個人累積遺產之

意願。惟此可經由稅率級距之調整放寬，以降低衝擊；至於各級距之稅率仍適度

維持，以達社會公平之目標。

（三）遺產稅稅率之調整宜與其稅基合併考量

遺產稅之課稅對象，主要集中於不動產，而現行不動產之估價，土地以公告

現值，房屋以房屋評定標準價格為準，均與實際市價有差距，如再降低稅率，將

使遺產稅之課徵，更徒具形式，故考慮稅率調整時，宜併同考量遺產稅稅基之合

理調整，否則將使遺產稅功能不彰之情況更形惡化。

肆、近年來我國遺產及贈與稅之稅率變革

一、單一稅率

2009年 1月 21日前，遺產稅最高邊際稅率為 50%，產生規避誘因，不利資本

累積，財政部鑑於租稅之課徵，應同時兼顧經濟發展、社會公義、國際競爭力及

永續環境，將最高邊際稅率調降為 10%，並簡化為單一稅率，期能降低租稅規避

誘因，提升納稅依從度及資本運用效率，同時配合免稅額之提高，使中小額遺產

繼承案件免除或減輕遺產稅負。

二、累進稅率

2017年5月10日財政部考量國際間對於財富分配議題日益重視，我國遺產稅

稅率為單一稅率10%，外界時有稅率偏低可能造成世代不公之議論，為符合公平

正義及社會期待，將原遺產稅單一稅率結構調整為三級累進稅率，各課稅級距稅

率分別為10%、15%及20%。以遺產淨額超過1億元部分，作為適用遺產稅最高邊

際稅率20%之課稅級距金額，並按該課稅級距金額之半數，以遺產淨額超過5,000

萬元部分，作為適用遺產稅第二級累進稅率15%之課稅級距金額。

第三節 土地稅

壹、地價稅

地價稅的意義係對土地價值所課徵的賦稅；土地價值係據土地的收益能力還

原而成的地價，故地價稅亦屬收益稅的一種。


